
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民 事 判 決

112年度重訴字第231號

原 告 國防部軍備局

設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

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住同上

訴訟代理人 胡 庭 瑋 \ /主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360號

温貴龍 v/住同上

賴 建 成 y 隹同上

被 告 閔小華 ^主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2號

(2樓 1 3 、16室 ，現應受送達處所不 

明）

吳春華 ^住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2號 

(3樓2 9 、31 室)

Y 居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6號

徐建 l/丨主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6號 

(2樓7 6 、78室）

劉西英 ^住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6號 

(2樓8 6 、8 8 、90室)

冉書榮 1住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6號 

(2樓8 9 、93室)

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2號

王 廣 琴 M i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5巷6號

(3樓 1 0 5、1 0 6、109室)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5曰言 

詞辯論終結，判 決 如 下 ：

主 文

被告應各將如附表對應各編號「建 物 位 所 示 建 物 騰 空 遷  

讓返還予原告，並均應將其戶籍遷出

洁祠拾柒 元 ，及自民國被告閔小華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柒[

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

息 ，暨自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第一項所示建物



書記官

之 日 止 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。歧香传 

被告吳春華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柒佰捌拾柒元，及自民國一 

百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

息 ，暨自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遷讓 返 ^ 項所示建物 

之 曰 止 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 @

被告徐建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柒佰捌拾柒：
瞻
7U 4 自民國一百

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

暨 自 民 國 一 百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遷 讓 返 項 所 示 建 物 之 日: 返 今 弟

止 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 

被告劉西英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陸仟壹 拾 玫 元 ，及自民國 

一百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百分之 五 計 算之利 

息 ，暨 自 民 國 一 百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遷 讓 返 還 第 示 建 物  

之 日 止 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捌元。

被告冉書榮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柒佰捌拾柒元 

百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

息 ，暨 自 民 國 一 百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遷 讓 返 項 所 示 建 物

'及3民國一

及自民國

之 曰 止 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 

被告王廣琴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陸仟壹佰柒 

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 

暨 自 民 國 一 百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遷 讓 返 還 第 示 建 物 之 曰  

止 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肆拾捌元。 _

訴 訟 費 告 各 依 如 附 表 「訴 訟 費 用 負 擔 比 位 所 示 比 例  

負擔

由

壹 、程序事項：

一 、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，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

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，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定有明 

文 。復按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，於得 

為承受時，應即為承受之聲明，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亦 

有明文。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吳慶昌，嗣於訴訟進行中 

變更為林文祥，業據新任法定代理人林文祥具狀聲明承受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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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 ，各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，348元 ，均為 

有 理 由 ，應予准許。

六 、 本件事實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，及所援用 

之 證 據 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， 

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，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， 

併 此敘明。

七 、 據 上 論 結 ，原告之訴有理由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、第85 

條第1項 但 書 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 113 年 3 月 29 日

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 詠 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|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丨 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

中 華 民

附 表 ：（新臺幣）

編號 被告

閔小華 臺北市信 
555巷2號

提出上訴狀。如

29 曰

和段一小 
_ 同小段第 

186之5號土地 i上如附圖㈠ 
所示A 、B部 分 ，面積3白.3 
Inf

訴訟費用 

負擔比例

百分之15

吳春華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
555巷2號3樓 2 9 、31室

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 
段第187之2號及同小段第 
186之5號土地上如附圖㈡ 
所示 t 、D部 分 ，面 積 3 
lm

百分之15

徐建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
555巷6號2樓7 6 、78室

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 
段第187之2號及同小段第 
186之5號土地上如附圖㈢ 
所示E 、̂ 部 分 ，面積3匕3 
lm

百分之15

04 劉西英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
555巷6號2樓8 6 、8 8 、90 室

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 
段第187之2號及同小段第 
186之5號土地上如附圖㈢ 
所示G、H、I部 分 ，面積5 
2. 96m

百分之20

06

冉書榮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
555巷6號2樓8 9 、93室

臺 希 信 1 區和平東路三段

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 
段第187之2號及同小段第 
186之5號土地上如附圖㈢ 
所示J 、K部 分 ，面 積 3 
lm
臺北市蓓義區犁和段一小

百分之15

百分之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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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上頁）

555巷 6號3樓 1 0 5、1 0 6、109 
室

段第187之2號及同小段第 
186之5號土地上如附圖㈣ 
所示L 、M、N部 分 ，面積5 
2. 96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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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藉圇腾本
松山軍皤字第436S40!洗
土 坐 落 ：S ：fc市 倍 装 通 獅 段 一 小 段 ] 共 2芏

本胜本即fcBfflffi離相符（宵敗界址以戌,丈芪界链果為羊〕
北 寅料管薄播湖： 至北市松III地政亊務所
'■、 本睹太抜矣按明： 新北市极<5地政；務所 主任：林法玲
— 中 萃 民 s  川牟 i m ：5m 與;《分

工东免&辰ft袞埒定抟浓承邙入5 唼1•丨.「)?? . ______ "

附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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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锫圖媵本
i•松山還 ®字第4：i6汕 礙

j '土政半?？.这尤古它舌匹公‘-「0 —小疫]87-2、186-51^共2壬

m Z J ^ ；r̂ » ! 4 ! i1| Sd U  抝丨 I 沪政 y n  所

:m  k 卞•御發晰步北市抜矮龙政鄉所
J i 中 萃 民 g  丨丨丨宇：；月25曰！ 2P?35分
依分苷a s 辑S 接报承》人良每 ®KHS#

主任：fe.K圬

II.T.)

*= •：x^ u；̂a  • B；s
比例尺：1/500

.'cMiwi' Un：1*ci 丄1IGUKI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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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三

1

地藉圖腾本
忪山笔睡字第436S40號
± i t ^ S  : 8尤市 fg典®黎和段-•小阳87-2，丨86-5地扰共2安

本胜本與Hlilslia所載拒符（贾地界址以夜丈S 界症來為率〕
北 亩料®赛棵IJS : 5 北市松山地政；務所

本铕太核努機K :靳北市抜描地政 i f務珩 主任：林泳玲
— 中 苹 芪 _ 國  川牟 i !月25曰〗满 35分

規芑掊@ 1 5 人Si吞—I *t「)核会
~  ~ 7~ - J : j~~==jvLjn,

IK?.J

m ' ? 9





附圖四

地藉圖賸本
松 山 歴 芋 第 436S40陡
土地坐竞 S ；lt疖g 筅段一小段]耵-2,丨86-5地狄共2革

本眩求與比迎囡所找招符（寅地界址以?S：t S ??括果巧準；I 
北 酌 4 £ «拽 賊 ： S 北市松山地政闬

本膀本梭我嵌K : 祈北市fg® 地政东務珩 主任：林法玲
—  中 萃 民 S  川电 U .R25日i濟 35分




